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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聚杰微纤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江苏聚杰微纤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于2026年 5月 15日（星期五）在公司五楼会议室以现场结合通讯的方式召开。会议通知已于2026年5月12日通过邮件的方式送达各位董事。本次会议应出席董事7人，实际出席董事7

人。
会议由董事长仲鸿天主持，高管列席。会议召开符合有关法律、法规、规章和《公司章

程》的规定。经各位董事认真审议，会议形成了如下决议：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一）审议通过《关于全资子公司购买土地及厂房的议案》
根据公司的战略规划和业务需求，结合当前公司经营情况及未来发展需要，公司全资子

公司苏州市聚杰特种材料有限公司拟购买苏州正隆纸业有限公司位于苏州市高新区泰山路
的土地使用权及地上建筑物，房屋建筑面积为63,846.92平方米，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面积
为99,740.00平方米，总价款为人民币1.86亿元（具体以实际成交价格为准）。

表决结果：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三、备查文件1、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决议；2、第三届审计委员会第十五次临时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江苏聚杰微纤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5月15日

证券代码：603903 证券简称：中持股份 公告编号：2026-029

中持水务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江苏芯长征微电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收购公司控制权项目持续督导
财务顾问主办人变更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中持水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近日收到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中金公司”）发来的《关于更换持续督导财务顾问主办人的说明》，中国国际金融股份
有限公司作为江苏芯长征微电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收购中持水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本次交易”）的财务顾问，原委派的财务顾问主办人为魏德俊先生、丁艳女士、郭宇曦女士、
王雨佳女士、尹书洋女士。现魏德俊先生因工作职责变动，不再继续担任本次交易的持续督
导财务顾问主办人。

本次变更后，本次交易的持续督导财务顾问主办人为丁艳女士、郭宇曦女士、王雨佳女
士、尹书洋女士，持续督导期至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规定的持续督导
义务结束为止。本次持续督导财务顾问主办人变更不会影响持续督导工作的正常进行。

特此公告。
中持水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5月15日

1、管理费调整方案
基金名称

基金简称

基金主代码

基金管理人名称

基金托管人名称

公告依据

管理费下调起始日期

调整原因

中金聚金利货币市场基金（以下简称“本基金”）

中金聚金利货币

025775

中金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运作管理
办法》、《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以下简称《信息披
露办法》）、《中金聚金利货币市场基金基金合同》（以下简称《基金合
同》）、《中金聚金利货币市场基金招募说明书》（以下简称《招募说明书》）
及其更新等

2026年5月17日

根据本基金《基金合同》和《招募说明书》中关于管理费的相关约定：“本
基金的管理费按前一日基金资产净值的0.90%的年费率计提，但如果以
0.90%/年的管理费率计算的七日年化暂估收益率小于或等于2倍活期存
款基准利率，基金管理人将调整管理费率为0.30%/年，以降低每万份基
金暂估净收益为负并引发销售机构交收透支的风险，直至该类风险消
除，基金管理人方可恢复计提0.90%/年的管理费率”。

因触发上述情形，本基金管理人于2026年5月17日起将本基金管理
费率调整为0.3%/年。

2、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1）待上述情形消除后，基金管理人将另行发布管理费恢复至0.90%的相关公告，敬请投

资者关注基金管理人届时发布的公告。

（2）投资者可访问本基金管理人的网站（www.ciccfund.com)或拨打客户服务电话（400-
868-1166）咨询相关情况。

风险提示：本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

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投资者购买本基金并不等于将资金作为存款存放在银

行或存款类金融机构。本基金公布的每万份基金暂估净收益和7日年化暂估收益率，不作为

对投资者进行收益分配的依据，与分红日实际每万份基金净收益和7日年化收益率可能存在

差异。投资有风险，投资者在投资本基金之前，请仔细阅读本基金的招募说明书、基金合同、

基金产品资料概要等信息披露文件，全面认识本基金的风险收益特征和产品特性，并充分考

虑自身的风险承受能力，理性判断市场，自主判断基金的投资价值，自主做出投资决策，自行

承担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中金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6年5月16日

关于调整中金聚金利货币市场基金
管理费适用费率的公告

证券代码：002057 证券简称：中钢天源 公告编号：2026-030

中钢天源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度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会不存在否决提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的召开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6年5月15日（星期五）下午14: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网络投票时间：2026年 05月 15日 9:15-9:25，9:30-11:30，

13:00-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6年05月15日9:15至15:00

的任意时间。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安徽省马鞍山市雨山区霍里山大道南段9号公司会议室。

3.会议召开方式：本次会议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会议主持人：董事长吴刚先生。

6.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深圳证券交

易所业务规则和公司章程等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公司总股本753,883,706股。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表决的股东共198人，代表股份数合计

为267,394,475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35.4689%。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共5人，代表公司

股份数合计为249,321,261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33.0716%；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共193人，代

表公司股份数合计为18,073,214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2.3973%。

公司部分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出席或列席了本次会议，见证律师出席了本次会议。

二、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会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审议并通过以下议案：

（一）审议并通过《2025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情况：同意 261,788,69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7.9036%；反

对5,089,24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9033%；弃权516,535股（其中，因

未投票默认弃权467,03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932%。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12,353,2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68.7857%；反对5,089,24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8.3381%；弃权516,535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67,03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8762%。

（二）审议并通过《2025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报告》

表决情况：同意 263,467,48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5314%；反

对3,410,45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754%；弃权516,535股（其中，因

未投票默认弃权467,03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932%。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14,032,04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78.1336%；反对3,410,45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8.9902%；弃权516,535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67,03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8762%。

（三）审议并通过《2025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 263,760,98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6411%；反

对2,466,45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9224%；弃权1,167,035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67,03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364%。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14,325,54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79.7679%；反对2,466,45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3.7338%；弃权1,167,035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67,03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

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4983%。

（四）审议并通过《关于提请股东会授权董事会制定2026年中期分红方案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 264,055,38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7512%；反

对2,146,05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8026%；弃权1,193,035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67,03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462%。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14,619,94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81.4072%；反对2,146,05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1.9497%；弃权1,193,035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67,03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

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6431%。

（五）审议并通过《关于继续接受控股股东以委托贷款方式拨付中央国有资本经营预算资

金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本议案为关联交易事项，关联股东回避表决。

表决情况：同意14,121,02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8.1323%；反对

3,394,45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8.7817%；弃权 557,735股（其中，因

未投票默认弃权467,03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086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14,006,84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77.9933%；反对3,394,45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8.9011%；弃权557,735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67,03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1056%。

（六）审议并通过《关于与宝武集团财务有限责任公司签署〈金融服务协议〉暨关联交易的

议案》

本议案为关联交易事项，关联股东回避表决。

表决情况：同意10,699,33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9.1999%；反对

5,915,44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2.7305%；弃权1,458,435股（其中，因

未投票默认弃权467,03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0696%。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10,585,1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58.9405%；反对5,915,44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2.9386%；弃权1,458,435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67,03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

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1209%。

（七）审议并通过《关于制定〈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办法〉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 261,735,59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7.8837%；反

对5,118,04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9140%；弃权540,835股（其中，因

未投票默认弃权467,03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023%。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12,300,1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68.4900%；反对5,118,04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8.4985%；弃权540,835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67,03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0115%。

（八）审议并通过《关于2026年度对外捐赠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 263,104,48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3956%；反

对3,475,25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997%；弃权814,735股（其中，因

未投票默认弃权467,03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047%。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13,669,04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76.1124%；反对3,475,25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9.3510%；弃权814,735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67,03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5366%。

（九）审议并通过《关于董事、高级管理人员2025年度薪酬确认及2026年度薪酬方案的议

案》

关联股东唐静回避表决。

表决情况：同意 261,529,71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7.8485%；反

对5,099,24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9078%；弃权651,335股（其中，因

未投票默认弃权467,53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437%。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12,208,4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67.9794%；反对5,099,24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8.3938%；弃权651,335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67,53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6268%。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北京市君致律师事务所刘小英律师、柴佳欣律师见证本次股东会并对本次股东会发表法

律意见如下：

本次股东会所审议的事项为会议通知公告中列明的事项，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召集人

及出席本次股东会的人员资格、会议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均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

及《公司章程》《股东会议事规则》的规定，会议决议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公司2025年度股东会决议；

2.北京市君致律师事务所关于中钢天源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度股东会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中钢天源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六年五月十六日

证券代码：002057 证券简称：中钢天源 公告编号：2026-029

中钢天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董事长代行董事会秘书职责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

中钢天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目前由公司财务总监唐静女士代行董事会秘

书职责，具体详见公司于2026年3月7日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及巨潮资

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的《关于公司副总经理兼董事会秘书兼总法律顾问辞职暨指定

财务总监代行董事会秘书职责的公告》。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26年修订）》《上市公司董事会秘书监管规则》等

有关规定，自2026年5月16日起，公司董事会秘书空缺期间由董事长吴刚先生代行董事会秘

书职责，公司将尽快按照相关规定完成新任董事会秘书的聘任工作。

董事长吴刚先生代行董事会秘书职责期间的联系方式：

联系电话：0555-5200209
联系传真：0555-5200222
电子邮箱：wugang1@sinosteel.com
联系地址：安徽省马鞍山市雨山区霍里山大道南段9号

特此公告。

中钢天源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六年五月十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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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

重要提示：

1、本次股东会未出现否决提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会已通过的决议的情形。

一、召开会议基本情况

（一）会议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时间：2026年5月15日（周五）下午14：30
2、网络投票时间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26年5月15日上午9:15-9:25、
9:30-11:30，下午13:00-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时间为：2026年 5月 15日 9：15至 2026年 5
月15日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二）会议召开地点：公司二楼会议室

（三）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四）现场会议主持人：董事长薛亚辉先生

（五）召开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六）股权登记日：2026年5月8日（周五）

二、会议出席情况

（一）出席的总体情况

1、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225人，代表股份150,909,373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25.6470%。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15人，代表股份137,531,118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3.3734%。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210人，代表股份13,378,255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2736%。

2、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219人，代表股份45,135,195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7.6707%。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中小股东9人，代表股份31,756,94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5.3971%。通过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210人，代表股份13,378,255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2.2736%。

（二）公司全体董事出席了本次股东会，全体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见证律师对

本次股东会进行现场见证，并出具法律意见书。

（三）本次年度股东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等法律、法

规和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三、提案的审议及表决情况

本次会议以现场记名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表决，审议通过了如下议案：

1、《2025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 150,705,86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651%；反

对192,10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273%；弃权11,400股（其中，因未

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76%。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44,931,69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 99.5491%；反对 192,10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4256%；弃权 11,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0.0253%。

2、《2025年度报告及摘要》

表决结果：同意 150,705,86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651%；反

对192,10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273%；弃权11,400股（其中，因未

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76%。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44,931,69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 99.5491%；反对 192,10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4256%；弃权 11,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0.0253%。

3、《公司2025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150,706,96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659%；反

对198,80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317%；弃权3,600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1,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24%。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44,932,79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 99.5516%；反对 198,80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4405%；弃权3,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80%。

4、《关于修订〈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制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150,687,76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532%；反

对211,30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400%；弃权10,300股（其中，因未

投票默认弃权1,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68%。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44,913,59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 99.5090%；反对 211,30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4682%；弃权10,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28%。

5、《关于2025年度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情况及2026年薪酬标准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150,687,56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530%；反

对211,50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402%；弃权10,300股（其中，因未

投票默认弃权1,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68%。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44,913,39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 99.5086%；反对 211,50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4686%；弃权10,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28%。

6、《关于2026年度申请银行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150,700,66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617%；反

对188,90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252%；弃权19,800股（其中，因未

投票默认弃权1,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31%。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44,926,49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 99.5376%；反对 188,90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4185%；弃权19,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39%。

7、《关于对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150,688,86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539%；反

对211,60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402%；弃权8,900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1,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59%。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44,914,69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 99.5115%；反对 211,60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4688%；弃权8,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97%。

8、《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150,702,76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631%；反

对188,90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252%；弃权17,700股（其中，因未

投票默认弃权1,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17%。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44,928,59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 99.5423%；反对 188,90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4185%；弃权17,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92%。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本次股东会由北京大成律师事务所曲光杰、赵筱辰律师出席、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认为：本次股东会的召集与召开程序符合法律、法规、《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和《公司章程》

《股东会议事规则》的规定；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会议表决程序、表决

结果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中原内配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年度股东会决议》；

2、《北京大成律师事务所关于中原内配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年度股东会的法律意见

书》。

特此公告。

中原内配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六年五月十五日

证券代码：002448 证券简称：中原内配 公告编号：2026-025

中原内配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年度股东会决议公告

证券代码：601199 证券简称：江南水务 公告编号：2026-020
债券代码：252240 债券简称：23江南01

江苏江南水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2026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的

通知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股东会召开日期：2026年6月1日

● 本次股东会采用的网络投票系统：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会网络投票系统

一、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一)股东会类型和届次

2026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

(二)股东会召集人：董事会

(三)投票方式：本次股东会所采用的表决方式是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四)现场会议召开的日期、时间和地点

召开的日期时间：2026年6月1日 14点 00分

召开地点：江苏江南水务股份有限公司三楼会议中心（江苏省江阴市滨江扬子江路66号）

(五)网络投票的系统、起止日期和投票时间。

网络投票系统：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会网络投票系统

网络投票起止时间：自2026年6月1日至2026年6月1日

采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络投票系统，通过交易系统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股东会召开当

日的交易时间段，即 9:15-9:25，9:30-11:30，13:00-15:00；通过互联网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

股东会召开当日的9:15-15:00。
(六)融资融券、转融通、约定购回业务账户和沪股通投资者的投票程序

涉及融资融券、转融通业务、约定购回业务相关账户以及沪股通投资者的投票，应按照

《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 一 规范运作》等有关规定执行。

(七)涉及公开征集股东投票权

不涉及

二、会议审议事项

本次股东会审议议案及投票股东类型

序号

非累积投票议案

1

议案名称

关于补选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投票股东类型

A股股东

√
1、各议案已披露的时间和披露媒体

上述议案已经公司2026年5月15日召开的第八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具体内容

详见公司于2026年5月16日刊登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和上海证券交易

所网站（www.sse.com.cn）的公告。

2、特别决议议案：无

3、对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的议案：1
4、涉及关联股东回避表决的议案：无

应回避表决的关联股东名称：无

5、涉及优先股股东参与表决的议案：不涉及

三、股东会投票注意事项

(一)本公司股东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会网络投票系统行使表决权的，既可以登陆交

易系统投票平台（通过指定交易的证券公司交易终端）进行投票，也可以登陆互联网投票平台

（网址：vote.sseinfo.com）进行投票。首次登陆互联网投票平台进行投票的，投资者需要完成股

东身份认证。具体操作请见互联网投票平台网站说明。

(二)股东所投选举票数超过其拥有的选举票数的，或者在差额选举中投票超过应选人数

的，其对该项议案所投的选举票视为无效投票。

(三)同一表决权通过现场、本所网络投票平台或其他方式重复进行表决的，以第一次投票

结果为准。

(四)持有多个股东账户的股东，可行使的表决权数量是其名下全部股东账户所持相同类

别普通股和相同品种优先股的数量总和。

持有多个股东账户的股东通过本所网络投票系统参与股东会网络投票的，可以通过其任

一股东账户参加。投票后，视为其全部股东账户下的相同类别普通股和相同品种优先股均已

分别投出同一意见的表决票。

持有多个股东账户的股东，通过多个股东账户重复进行表决的，其全部股东账户下的相

同类别普通股和相同品种优先股的表决意见，分别以各类别和品种股票的第一次投票结果为

准。

(五)股东对所有议案均表决完毕才能提交。

四、会议出席对象

(一)股权登记日下午收市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

司股东有权出席股东会（具体情况详见下表），并可以以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

表决。该代理人不必是公司股东。

股份类别

Ａ股

股票代码

601199

股票简称

江南水务

股权登记日

2026/5/27

(二)公司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三)公司聘请的律师。

(四)其他人员

五、会议登记方法

（一）法人股东由法定代表人出席会议的，应出示本人身份证和法人股东单位营业执照复

印件和持股凭证进行登记；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的，代理人应出示本人身份证、法人股东单位

营业执照复印件、法人股东单位的法定代表人出具的书面委托书（授权委托书见附件1）和持

股凭证进行登记。

（二）个人股东持本人身份证、持股凭证进行登记；委托代理他人出席会议的，

应出示本人身份证、委托人的身份证复印件、授权委托书和持股凭证进行登记。

（三）异地股东可用信函或传真方式登记，公司不接受电话方式登记。

（四）登记时间：2026年5月29日上午8:30至11:00，下午14:00至17:00。
（五）登记地址：公司董事会办公室（江苏省江阴市滨江扬子江路66号11楼）

六、其他事项

（一）会议预计半天，出席会议者交通、食宿费自理。

（二）联系方式：

联系地址：江苏省江阴市滨江扬子江路66号

联系人：宋立人、陈敏新

联系电话：0510-86276771
传 真：0510-86276730
邮政编码：214400
特此公告。

江苏江南水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5月16日

附件1：授权委托书

●报备文件

提议召开本次股东会的董事会决议

附件1：授权委托书

授权委托书

江苏江南水务股份有限公司：

兹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本单位（或本人）出席2026年6月1日召开的贵公司2026年第

二次临时股东会，并代为行使表决权。

委托人持普通股数：

委托人股东账户号：

序号

1

非累积投票议案名称

关于补选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同意 反对 弃权

委托人签名（盖章）： 受托人签名：

委托人身份证号： 受托人身份证号：

委托日期： 年 月 日

备注：

委托人应当在委托书中“同意”、“反对”或“弃权”意向中选择一个并打“√”，对于委托人

在本授权委托书中未作具体指示的，受托人有权按自己的意愿进行表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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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江南水务股份有限公司
第八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江苏江南水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江南水务”）第八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

于2026年5月15日在公司三楼会议室（江苏省江阴市滨江扬子江路66号）以现场结合通讯表

决的方式召开。本次会议通知于2026年5月12日以电子邮件等方式向全体董事、高级管理人

员发出。会议应到董事8人，实到董事8人，因董事长华锋先生已辞去董事、董事长职务，会议

由全体董事共同推举董事池永先生主持，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会议的召集、召开

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合法有效。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经与会董事认真审议，会议形成决议如下：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补选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经公司股东江阴市公有资产经营有限公司提名推荐，第八届董事会提名委员会2026年第

一次会议审议通过，公司董事会同意补选徐科新先生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

人，任期自股东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八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为止。（候选人简历见附件）

本议案在提交董事会前已经第八届董事会提名委员会2026年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

表决结果：8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2026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审议。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召开2026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的议案》

董事会同意并决定于2026年6月1日召开2026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

具体内容详见同日刊登于《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

站（http://www.sse.com.cn）的《江南水务关于召开 2026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的通知》（公告编

号：临2026-020）
表决结果：8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特此公告。

江苏江南水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六年五月十六日

附件：

候选人简历

徐科新：男，1973年9月生，本科学历。曾任江阴市国家机关事业单位社会保险管理处员

工；江阴市人才服务中心副主任；江阴市利港镇党委委员、副镇长；江阴临港经济开发区经济

发展局副局长；江阴临港经济开发区机械装备产业园管委会主任；江阴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党组成员、副主任；江阴市秦望山产业园开发有限公司执行董事、法定代表人；江阴市环保集

团有限公司董事长、法定代表人；江阴市新国联集团有限公司党委副书记、董事、总经理；江阴

市金融投资有限公司董事；江阴市新国联产业发展有限公司董事；江阴苏龙热电有限公司董

事；江阴市华锐环境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法定代表人；江阴市华锐绿色能源有限公司董事

长、法定代表人。现任江南水务党委书记。

截至目前，徐科新未持有公司股份；与本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实际控制人及持股5%
以上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公司法》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不存在《上海证

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规定的不得被提名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的情形。最近三年未受到中国

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亦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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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江南水务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年度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 征集事项相关提案的表决结果（不适用）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会召开的时间：2026年5月15日

(二)股东会召开的地点：江苏江南水务股份有限公司三楼会议中心（江苏省江阴市滨江扬

子江路66号）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125

618,873,856

66.1748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因董事长华锋先生已辞去董事、董事长职务，会议由全体董

事共同推举董事池永先生主持。本次会议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本

次会议的召集、召开及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

(五)公司董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列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8人，列席8人，独立董事都列席了会议；

2、董事会秘书列席了会议；其他高管列席了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2025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618,454,456

比例（%）

99.9322

反对

票数

366,900

比例（%）

0.0592

弃权

票数

52,500

比例（%）

0.0086

2、议案名称：2025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618,454,456

比例（%）

99.9322

反对

票数

366,900

比例（%）

0.0592

弃权

票数

52,500

比例（%）

0.0086

3、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5年年度利润分配的预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618,279,956

比例（%）

99.9040

反对

票数

153,000

比例（%）

0.0247

弃权

票数

440,900

比例（%）

0.0713

4、议案名称：关于公司董事2025年度薪酬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618,389,656

比例（%）

99.9217

反对

票数

440,100

比例（%）

0.0711

弃权

票数

44,100

比例（%）

0.0072

5、议案名称：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618,660,956

比例（%）

99.9655

反对

票数

160,400

比例（%）

0.0259

弃权

票数

52,500

比例（%）

0.0086

6、议案名称：关于提请股东会授权董事会决定公司2026年中期利润分配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618,701,756

比例（%）

99.9721

反对

票数

131,000

比例（%）

0.0211

弃权

票数

41,100

比例（%）

0.0068

7、议案名称：关于修订《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及绩效考核管理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618,401,556

比例（%）

99.9236

反对

票数

371,200

比例（%）

0.0599

弃权

票数

101,100

比例（%）

0.0165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1、非累积投票议案

议案

序号

1

2

3

4

5

6

7

议案名称

2025年度董事会工作报
告

2025年年度报告全文及
摘要

关于公司2025年年度利
润分配的预案

关于公司董事2025年度
薪酬的议案

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
的议案

关于提请股东会授权董
事会决定公司2026年中
期利润分配的议案

关于修订《董事、高级管
理人员薪酬及绩效考核
管理制度》的议案

同意

票数

12,928,904

12,928,904

12,754,404

12,864,104

13,135,404

13,176,204

12,876,004

比例（%）

96.8580

96.8580

95.5507

96.3725

98.4050

98.7106

96.4617

反对

票数

366,900

366,900

153,000

440,100

160,400

131,000

371,200

比例（%）

2.7486

2.7486

1.1462

3.2970

1.2016

0.9813

2.7808

弃权

票数

52,500

52,500

440,900

44,100

52,500

41,100

101,100

比例（%）

0.3934

0.3934

3.3031

0.3305

0.3934

0.3081

0.7575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本次股东会议案都审议通过。

三、律师见证情况

(一)本次股东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江苏世纪同仁律师事务所

律师：张玉恒、李鹏飞

(二)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贵公司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和《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及《公司

章程》的规定；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会议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

效。本次股东会形成的决议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江苏江南水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5月16日


